南水函〔2026〕125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标志：（C）

关于南安市十八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244号建议的答复
黄赐鹏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尽快完成柳城街道象山社区（东山）地段水闸外排入西溪河道排水渠道》的建议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您对南安市水利事业的关心和支持。

该地块原为鱼塘，规划用途为晋江防洪工程排水口。在晋江防洪工程及两溪一湾项目实施阶段，因征地事宜未协调到位，柳城街道办事处未能将该地块移交晋江防洪工程建设单位，导致该地块被列为甩项内容，未纳入两个项目的建设范围。同时，柳城街道办事处群众对该地块自行回填作业。

目前，晋江防洪工程已竣工，两溪一湾项目已进入结算阶段，均不具备对该地块实施建设的条件。鉴于上述情况，建议由柳城街道办事处牵头负责该地块的后续改造相关事宜。

分管领导：叶建永

经办人员：陈徽

联系电话：15260788583

南安市水利局   

       2026年5月2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 抄送：市人大代表工作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、诗山镇人大主席团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（共印8份）


